
社
會
工
作
者
參
與
基
層
政
治

一
、
綠
亭
台

社
會
工
作
應
該
且
能
夠
處
理
社
會
層
面
的
問
題
，
或
社
會
工
作
應
幫
助
那
些
遭
遇
個

人
層
面
問
題
的
人
。
此
種
理
想
功
能
與
特
殊
功
能
的
爭
搏
，
在
過
去
數
十
年
並
沒
有
完
全

獲
得
解
決
。
但
有
一
共
識
，
即
社
會
工
作
應
該
不
只
注
意
偽
人
，
也
應
注
意
璟
境
。
例
如
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，
經
常
被
批
評
為
具
有
保
守
傾
向
，
但
如
今
個
案
工
作
體
認
了
干
預
社
會

璟
境
的
重
要
性
，
社
會
倘
案
工
作
者
強
調
他
們
的
工
作
不
只
是
要
案
主
順
從
社
會
，
也
企

圖
增
強
案
主
有
放
處
理
璟
境
的
能
力
。

當
社
會
工
作
欲
去
影
響
社
會
璟
境
，
社
會
政
策
、
社
會
組
織
、
社
會
情
境
、
社
會
價

值
時
，
它
即
進
入
了
政
治
的
領
域
。
一
個
有
效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此
時
兼
及
人
(
℃
叩
門
的
。

g

g
}
)
及
政
治

(
M
U
o
r
t
s
-
)

。

為
影
響
或
改
變
社
會
體
系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有
足
夠
的
政
治
力
量
及
來
自
社
區
的
支

持
。
獲
得
力
量
與
支
持
的
途
徑
有
四
.. 

第
一
個
途
徑
是
透
過
遊
說
直
接
從
政
治
人
物
中
獲

得
支
持
;
第
二
個
途
徑
是
動
員
案
主
或
居
民
選
出
支
持
他
們
理
想
的
候
選
人
;
第
三
個
途

徑
是
鼓
勵
案
主
或
居
民
參
加
選
舉
成
為
候
選
人
，
若
被
選
上
即
具
有
影
響
力
﹒
第
四
途
徑

是
社
會
工
作
者
直
接
參
與
選
舉
或
被
遴
選
指
定
為
議
員
。
過
去
數
年
，
香
港
社
會
工
作
者

即
採
取
第
四
途
徑
。

一
九
八
一
年
香
港
政
府
發
表
白
皮
書
「
香
港
的
區
行
政
(
戶
戶
早
已
立
旦
旦
旦
旦
旦
丘
，

。
F
3

月
g

悄
然
。
口
的
)
，
旨
在
促
進
政
府
於
區
層
次
的
協
調
與
責
任
，
並
增
進
每
一
區

的
公
民
參
與
。
數
年
後
，
組
成
了
十
九
個
區
議
會
(
旦
旦
旦
旦
切
呂
立
的
)
，
區
議
會
議
員

來
自
政
府
指
定
及
居
民
選
舉
。
此
種
政
治
改
革
不
只
限
於
區
的
層
次
，
也
達
到
了
區
域
(

5
個
3
5
]
)
及
中
央
政
府
。
在
區
域
層
次
，
有
一
個
區
域
委
員
會

(
2
m
F
O
E
-
s
g

已
)

，
提
供
如
下
的
服
務
.. 

公
共
衛
生
，
衛
生
設
備
，
娛
樂
休
閒
'
文
化
服
務
。
與
區
議
會
一

樣
，
區
域
及
都
市
委
員
會
的
成
員
亦
由
指
定
及
選
舉
而
來
。
在
中
央
層
次
，
立
法
委
員
會

(
H
K丹怯
的
叮
叮
〈
而

n
o
g
n
己
)
也
自
一
九
八
五
年
以
來
，
由
選
舉
而
來
，
但
是
由
選
舉
團
及

功
能
團
體
選
出
，
而
非
直
接
選
出
。

自
從
一
九
入
一
年
的
政
治
改
革
，
有
許
多
社
會
工
作
者
已
被
選
出
或
指
定
為
區
議
會

-‘ 
項
香
泛
的
研
究

蘇
景
輝
誇

議
員
，
由
於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者
變
為
政
治
人
物
，
有
贊
成
與
反
對
兩
派
一
意
見
，
大
多
數
的

疑
問
是•. 

社
會
工
作
者
成
為
政
治
人
物
後
，
會
有
欲
地
完
成
社
會
工
作
目
標
嗎
?
另
一
個

是
﹒
﹒
社
會
工
作
者
成
為
政
治
人
物
後
即
戴
了
兩
頂
帽
子
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及
政
治
的
，
此

兩
個
角
色
會
否
混
淆
矛
盾
?
此
項
研
究
的
目
的
即
在
探
討
政
治
的
角
色
能
否
幫
助
達
成
社

會
工
作
專
業
目
標
，
以
及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角
色
與
政
治
的
角
色
是
否
矛
盾
。

二
、
樣
本

此
一
研
究
的
母
晝
體
是
區
議
會
，
都
市
委
員
會
及
區
域
委
員
會
中
具
有
社
會
工
作
身

份
的
議
員
。
由
於
本
研
究
的
焦
點
在
社
會
工
作
者
深
入
基
層
政
治
，
故
屬
立
法
委
員
會
的

層
次
就
不
包
括
在
裡
面
。

在
區
議
會
都
市
委
員
會
，
區
域
委
員
會
中
，
共
有
三
十
四
人
聲
稱
他
們
是
社
會
工
作

者
或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者
。
然
而
社
會
工
作
者
一
詞
在
香
港
用
法
十
份
廣
泛
且
鬆
散
，
為
了

配
合
研
究
目
的
，
只
有
那
些
受
過
正
式
社
工
訓
練
或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工
作
過
的
人
才
被
視

為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共
計
三
十
人
。

第
一
階
段
的
工
作
始
於
一
九
八
七
年
五
月
下
旬
至
七
月
上
旬
，
一
份
自
填
問
卷
(

在
T
旦
旦
旦
皂
白
而
已

m
c
g
g
B阻
5
)

分
發
給
這
一
三
十
位
社
會
工
作
政
治
人
物
，
稍
後

經
由
郵
寄
或
親
自
繳
回
共
有
訂
份
。
第
二
階
段
於
七
月
上
旬
至
八
月
中
旬
展
開
深
度
訪
問

(
℃
巾
門
的
。

s
-
E
l
門
戶
名
于E
R
H
S

丹
者
明
)
，
計
有
口
人
。

U
位
填
問
卷
者
中
，
丹
剖
位
是
區
議
員
，

3

位
都
市
委
員
，
3

位
區
域
委
員
;
也
位

由
選
舉
而
來
，
5

位
一
被
政
府
指
定
;
圳
的
位
男
性
，3
位
女
性
;
也
位
受
過
正
式
社
工
教
育

，
持
有
社
工
學
位
或
社
工
証
書
，
5

位
不
具
專
業
資
格
，
但
會
受
過
在
職
訓
練
或
聽
過
社

工
課
程
;
所
有
的
幻
人
皆
曾
在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工
作
過
，
從
3

年
到
凹
年
不
等
，
平
均
為

9
年
;
白
位
是
攝
構
行
政
人
員
，
口
位
直
接
工
作
人
員
(
包
括
七
位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﹒

3

位
團
體
工
作
員
，
1
位
個
案
工
作
員
)
，
月

4

位
兼
做
行
政
與
直
接
服
務
。
接
受
深
度
訪

問
的
口
人
，
8

人
是
被
選
的
，

3

人
是
被
指
派
的
;
叩
位
區
議
會
議
員
，
1
位
區
域
委
員

;
5

位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人
員
，
6
位
第
一
線
社
會
工
作
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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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一
、
社
工
專
告
小
目
標
與
政
治
角
色

社
會
工
作
者
調
停
人
及
其
璟
境
，
以
促
進
一
般
人
及
案
主
的
福
利
，
特
別
是
去
影
響

個
人
行
為
及
社
會
政
策
以
促
進
其
服
務
對
象
的
福
祉
。
為
達
到
此
目
標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依

賴
專
業
知
識
與
技
術
'
以
及
機
構
所
賦
予
他
們
的
合
法
權
威
。
這
是
社
會
工
作
者
傳
統
上

具
有
的
權
力
，
然
而
面
對
變
的
社
會
及
政
治
璟
境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增
加
其
權
力
基
礎
，

以
影
響
個
人
或
社
會
體
系
，
使
其
工
作
變
得
更
有
殼
。

本
文
假
設
香
港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能
因
取
得
政
治
上
的
角
色
而
增
加
他
們
的
權
力
。
由

於
是
區
議
員
，
都
市
委
員
及
區
域
委
員
，
社
會
工
作
政
治
人
物
(
的
自
芷
若
。
其
丘
吉

-
F
E

n
-立
自
)
有
權
力
去
影
響
區
內
行
政
及
區
域
事
務
。
除
外
他
們
經
由
出
現
在
公
共
事
務
及

大
眾
傳
播
媒
體
上
，
而
有
機
會
得
到
聲
望
。
也
因
為
社
會
工
作
政
治
人
物
能
得
到
權
力
，

他
們
乃
更
有
能
力
去
影
響
個
人
及
社
會
，
更
能
有
效
的
表
達
成
社
會
工
作
的
專
業
目
標
。

為
了
確
知
政
治
角
色
是
否
真
能
有
效
地
協
助
達
成
社
工
專
業
目
標
，
受
訪
者
要
回
答

十
項
問
題
，
其
結
果
如
表
抖
。

也
表
付
可
看
出
政
治
角
色
有
助
於
社
工
專
業
目
標
的
追
求
。
有
超
過3
/
4
的
受
訪

者
同
意
或
極
同
意
他
們
的
政
治
角
色
，
使
他
們
能
有
鼓
地
實
現
他
們
的
專
業
任
務
，
包
括

滿
足
案
主
需
求
、
增
加
休
閒
設
施
，
促
進
市
民
社
會
意
識
、
改
善
璟
境
衛
生
、
解
決
交
通

問
題
等
。
有
甚
高
比
例
的
受
訪
者
同
意
或
極
同
意
他
們
的
政
治
角
色
，
使
他
們
能
有
效
地

反
映
公
址
(
一
意
見
(
位
%
)
，
及
影
響
社
會
政
策
(
∞
∞
%
)
。
在
他
們
是
否
能
更
有
放
增
強

居
民
的
歸
屬
感
及
福
利
服
務
的
問
題
上
，
亦
有
超
過
的
%
的
人
持
肯
定
的
答
案
。
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者
及
團
體
工
作
者
也
同
意
透
過
他
們
的
政
治
投
入
可
得
到
影
響
力
。

在
某
一
個
深
度
訪
談
中
，
一
個
外
展
社
會
工
作
者
(
。
丘
克
思
古
品
的
。

2
巳
諾
貝
牢
門
)
述

及
由
於
他
是
個
區
議
員
，
他
所
服
務
的
問
題
青
少
年
更
尊
敬
他
，
使
他
能
對
其
案
主
發
揮

更
大
的
影
響
力
。
更
甚
的
是
，
這
些
問
題
青
少
年
的
父
母
也
更
重
視
他
，
鼓
勵
他
們
的
弦

子
視
他
為
模
範
。

除
了
上
述
這
此
一
芷
向
的
反
應
外
，
有
少
數
人
對
政
治
角
色
在
他
們
從
事
社
會
工
作
中

的
幫
助
表
示
懷
疑
。
例
如
有
士
的
人
不
同
意
他
們
的
政
治
角
色
對
他
們
在
實
現
社
工
專
業

任
務
上
有
所
助
益
。
在
深
度
訪
談
中
得
出
兩
點
理
由

.. 

第
一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某
一
地
區

取
得
政
治
角
色
，
而
在
另
一
地
區
表
現
專
業
職
責
，
此
一
政
治
角
色
並
未
能
幫
助
達
成
社

工
任
務
。
第
一
了
區
域
性
的
政
治
結
構
只
有
有
限
的
權
力
去
影
響
重
要
的
公
共
政
策
。

總
之
，
此
調
查
的
發
現
，
支
持
本
文
的
假
設
，
即
社
會
工
作
者
可
藉
自
取
得
政
治
角

(表一) :政治角色對達成社工目標有無幫助

在擔任區議員、都市委員 、區域委員後 極同意% 同意、% 極不同意% 不同意%

l.我能較有效地滿足案主的需求 (N=25 ) 24 52 24 O 

2. 我能更有致地增加休閒設施( N=25 ) 8 76 12 4 

3. 我能更有致地加強福利服務 (N=24 ) 16.6 50 29.2 4.2 

4. 我能更有鼓地增強居民的歸屬感 (N=27 ) 14.8 51.9 25.9 7.4 

5. 我能更有效的促進市民的社會意識(N=27) 18.5 66.7 7.4 7.4 

6 我能更有效的反映公共意見( N=25 ) 36 56 4 4 

由於是區議員 、都市委員、區域委員的一員

7. 不能使我更有效地改善璟境衛生 (N=25 ) 4 12 8.4 O 

8 不能使我更有效的解決通問題( N=24 ) 4.2 16.6 75 4.2 

9 不能使我有效地影響社會政策( N=25 ) 4 8 80 8 

10.能幫我貨現社會工作的業任務( N=25 ) 32 44 24 O 

月九年八十七國民幕中



色
來
增
加
其
權
力
，
其
社
工
專
業
任
務
的
達
成
也
較
為
有
效
。
當
然
，
此
一
假
設
無
論
如

何
，
仍
需
再
檢
驗
，
因
為
在
此
研
究
中
，
有
超
過
自
%
的
受
訪
者
是
接
構
行
政
者
及
社
區

工
作
者
，
他
們
從
事
鉅
視
層
面
的
社
會
工
作
;
如
果
受
訪
者
大
多
是
個
案
工
作
者
，
是
否

會
有
同
樣
的
調
查
結
果
?

四
、
影
響
的
策
略

策
略
是
達
到
目
的
的
工
具
，
用
以
影
響
個
人
或
體
系
。
不
管
社
會
工
作
政
治
人
物
的

目
的
是
影
響
個
人
行
為
或
社
會
政
策
，
本
研
究
發
現
他
們
皆
運
用
了
專
業
社
工
者
及
政
治

人
物
兩
種
策
略
能
力
。

對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而
言
，
實
務
策
略
有
衝
究

(
8
且
一
佇
立
或
共
識

(
8
口
的
而
自
己
的

)
兩
種
。
在
一
些
研
究
發
現
社
會
工
作
者
較
喜
用
共
識
模
式
，
例
如
聽
証
會
，
事
實
証
據

，
規
劃
與
合
作
，
與
官
員
溝
通
問
題
等
，
而
較
不
贊
成
用
衝
突
或
質
詢
的
模
式
。

本
研
究
的
發
現
支
持
了
早
期
他
人
的
研
究
結
果
，
當
受
訪
者
被
問
及
他
們
在
社
會
工

作
中
所
使
用
的
策
略
時
，
他
們
的
回
答
顯
示
大
多
傾
向
採
用
非
質
詢
的
方
式

(
5
中

-
n
S
P
S
E
H
O
E
-印
3
3

月

Z
明
)
。
在
履
行
其
社
會
工
作
職
責
時
，
將
近
2
%
的
受
訪

者
著
重
提
供
諮
一
商
和
社
會
服
務
，
鼓
勵
公
民
參
與
地
方
事
務
，
在
地
方
選
舉
中
去
投
票
，

以
及
發
展
機
構
服
務
以
滿
足
案
主
的
需
求
。
一
些
受
訪
者
鼓
勵
他
們
的
案
主
或
市
長
去
對

政
府
施
壓
(
叫
“
%
)
，
動
員
案
主
或
市
民
去
爭
取
權
益
(
自
%
)
或
批
評
政
府
(
的
%
)
。

然
而
當
受
訪
者
被
問
及
他
們
的
政
治
角
色
時
，
他
們
倒
乎
更
願

一一
意
使
用
衝
突
的
策
略

，
有
超
過
別
%
的
人
經
常
批
評
政
府
的
政
策
，
有
苦
的
人
也
說
他
們
經
常
鼓
勵
市
民
對
政

府
施
加
壓
力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社
會
工
作
政
治
人
物
偏
向
使
用
共
識
策
略
以
達
成
社
會
工
作
職
責
，
但

他
們
似
乎
更
願

一意
採
用
衝
突
策
略
以
履
行
其
政
治
上
的
角
色
。
為
何
有
兩
種
不
一
樣
的
角

色
?
是
因
為
社
會
工
作
是
一
種
保
守
的
專
業
，
是
著
重
社
會
控
制
?
或
政
治
人
物
較
著
重

改
革
取
向
?
此
問
題
有
待
探
討
。

五
、
角
色
矛
盾

社
會
工
作
政
治
人
物
同
時
扮
演
社
工
專
業
角
色
及
政
治
人
物
角
色
，
在
廣
泛
的
一
意
義

裡
社
工
專
業
與
政
治
人
物
分
享
相
同
的
動
攝
去
增
進
生
活
品
質
達
到
可
欲
的
社
會
目
標
。

然
而
，
共
同
的
動
機
表
示
否
認
角
色
的
矛
盾
。
有
人
認
為
社
工
專
業
角
色
與
政
治
角
色
有

四
處
矛
盾

(
E
g
g
-
H
S∞
)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案
主
一
起
工
作
，
經
由
與
案
主
之
相
互

關
係
來
發
揮
功
能
，
對
人
持
尊
敬
的
態
度
並
保
持
持
價
值
中
立
;
而
政
治
人
物
只
處
理
人

的
部
分
問
題
，
如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，
少
年
犯
罪
等
，
其
功
能
有
如
宰
制
的
領
導
者
，
對
人

持
完
全
平
等
的
觀
念
，
並
企
圖
以
自
己
黨
派
的
觀
點
說
服
他
人
。

由
上
述
可
知
社
會
工
作
政
治
人
物
扮
演
矛
盾
的
角
色
。
本
研
究
的
發
現
與
上
述
不
同
。

當
受
訪
者
被
問
及
社
工
與
政
治
人
物
的
工
作
目
標
是
否
衝
突
時
，
另
有
一
位
表
示
不

同
意
;
另
有
自
%
的
受
訪
者
不
同
意
政
治
人
的
工
作
取
向
與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精
神
有
很
大

的
不
同
。
這
些
答
案
顯
示
受
訪
者
不
同
意
政
治
人
物
與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工
作
目
標
及
工
作

導
向
有
很
大
的
不
同
或
衝
突
。
問
題
是
，
他
們
真
正
工
作
時
間
是
否
有
衝
突
?
身
為
社
會

工
作
者
，
他
們
得
以
專
業
方
式
以
確
保
案
主
的
利
益
，
身
為
政
治
人
物
，
他
們
一
被
期
待
提

出
議
題
或
問
題
。
為
了
得
知
受
訪
者
真
正
的
經
驗
，
他
們
要
回
答
三
個
題
目
.. 

「
自
從
成

為
一
個
政
治
川
人
物
後
，
我
覺
得
我
脫
離
了
社
會
工
作
的
專
業
期
待
」
、
「
做
為
一
個
政
治

人
物
，
我
覺
得
我
脫
離
了
社
會
工
作
的
正
義
標
準
」
、
「
做
為
一
個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我
覺

得
我
已
失
去
一
些
察
主
的
信
任
」
。
大
部
分
的
人
不
同
意
這
些
敘
述
，
所
有
詞
人
中
除
1

人
外
都
不
同
意
前
二
個
敘
述
，
有
圳
的
人
不
同
意
第
三
個
敘
述
。
是
以
此
一
結
果
沒
有
支
持

社
會
工
作
角
色
與
政
治
角
色
有
衝
突
的
假
設
。

有
關
社
會
工
作
政
治
人
物
的
角
色
矛
盾
與
角
色
衝
突
的
研
究
結
果
，
沒
有
如
同
文
獻

上
之
所
述
，
一
個
解
釋
是
，
基
於
個
別
訪
談
，
社
會
工
作
政
治
者
高
度
關
注
他
們
所
扮
演

的
雙
重
角
色
，
故
企
圖
分
別
此
二
角
色
以
避
免
矛
盾
與
衝
突
。
根
據
大
部
分
的
會
談
的
資

料
，
他
們
自
認
為
履
行
社
工
專
業
職
責
時
，
儘
且
且
不
去
牽
連
到
他
們
的
政
治
角
色
。
甚
至

如
果
他
們
的
選
民
需
要
看
他
們
，
他
們
也
會
男
約
時
間
，
另
外
，
當
他
們
表
現
政
治
角
色

時
，
其
場
所
是
在
議
會
辦
企
室
、
會
議
室
，
很
少
在
他
們
所
屬
的
機
構
。

、
一
、
、
金
口A向

、
-
、

d
A
F
A
V
A
Z
P

此
一
研
究
的
結
果
有
如
下
的
發
現
.. 

一
個
地
方
政
治
人
物
的
角
色
有
助
於
對
社
會
工

作
目
標
的
達
成
﹒
，
政
治
角
色
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角
色
沒
有
矛
盾
﹒
，
也
沒
有
角
色
衝
突
的
問

題
。
雖
然
社
會
工
作
者
喜
歡
以
共
識
的
方
式

(
2
口
的g
m
g

晶
宮
。
但
已
)
做
為
其
影
響
的

策
略
，
但
當
他
們
扮
演
政
治
角
色
時
似
乎
更
喜
歡
批
判
政
府
的
政
策
。
這
些
一
結
論
略
顯
粗

糙
與
初
步
，
但
它
畢
竟
是
第
一
個
在
香
港
做
的
有
關
社
會
工
作
與
政
治
關
係
的
研
究
。

(
本
文
譯
者
為
輔
大
社
會
工
作
系
講
師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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